
附件 2 公告之適用農業發展條例第十二條第三項  

得免繳交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之偏遠與離島地區範圍  

一. 離島地區：  

指與台灣本島隔離而屬我國管轄之島嶼，即包括福建省金門縣、連江

縣；澎湖縣所屬各鄉、鎮；台東縣蘭嶼鄉、綠島鄉；屏東縣琉球鄉。  

二. 偏遠地區：適用地區如下：  

宜蘭縣 南澳鄉、大同鄉  

桃園縣 復興鄉  

苗栗縣 泰安鄉  

台中縣 和平鄉  

南投縣 信義鄉、仁愛鄉、魚池鄉、水里鄉、鹿谷鄉、名間鄉、國姓鄉、

中寮鄉  

雲林縣 四湖鄉、口湖鄉、麥寮鄉、元長鄉、東勢鄉、莿桐鄉、台西鄉、

水林鄉、二崙鄉、褒忠鄉、崙背鄉、古坑鄉、林內鄉、大埤鄉、斗南鎮、

虎尾鎮、西螺鎮、土庫鎮  

彰化縣 埤頭鄉、埔心鄉、永靖鄉、溪州鄉、福興鄉、二林鎮、田尾鄉、

竹塘鄉、大城鄉、芳苑鄉  

嘉義縣 大埔鄉、阿里山鄉  

台南縣 玉井鄉、龍崎鄉、大內鄉、西港鄉、白河鎮、安定鄉、左鎮鄉、

東山鄉、北門鄉、南化鄉、楠西鄉、將軍鄉、七股鄉  

高雄縣 三民鄉、桃源鄉、茂林鄉  

花蓮縣 秀林鄉、卓溪鄉、萬榮鄉、豐濱鄉、瑞穗鄉、壽豐鄉、光復鄉、

富里鄉、新城鎮、吉安鄉、玉里鎮、鳳林鎮  

台東縣 大武鄉、海端鄉、金峰鄉、鹿野鄉、太麻里鄉、達仁鄉、池上

鄉、東河鄉、延平鄉、長濱鄉、卑南鄉、關山鄉、成功鎮  



 


